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滙豐永續鄉郊計劃 

第五期「社區共創：重塑鄉郊」項目 

申請指引 

 

背景 

 

香港大學公民社會與治理研究所中心（中心）現推出第五期「社區共創：重塑鄉郊」

項目。「社區共創：重塑鄉郊」是「滙豐永續鄉郊計劃」的一部分。項目邀請各界專

家參與並成為社區策展人，透過策劃他們專長的活動，發掘各村落中的物質或非物質

的鄉郊資本（Rural Capital），並加以活化、利用，以振興鄉郊社區。鄉郊資本包括自

然環境、傳統鄉村文化和鄉郊的社區網絡等。項目內容包括但不限於工作坊、教育與

訓練活動、輔導、正念靜觀，及裝置或互動展覽等。 

 

宗旨 

 

「社區共創：重塑鄉郊」的目標是透過重塑本地鄉郊資本，增加鄉村社區活力和培育

地區創意和創新，以促進鄉郊永續發展。 

 

目標 

 

 吸引不同興趣的社群享受鄉村環境； 

 提供城鄉互動機會； 

 促進當地社區和廣大社會中不同持分者之間的合作。 

 

主題：身心靈健康（Wellness） 

 

今期的重塑鄉郊項目應聚焦於「身心靈健康（Wellness）」的主題。愈來愈多證據證

明接觸大自然有療癒的功效，對於促進健康有多方面的好處，包括加強認知能力、提

高專注力、穩定情緒，增加幸福感及培養靈性發展等。大自然是鄉郊地區必不可缺的

元素，適切運用鄉郊地區的自然資源可達至治療效果，對都市人的身體、心理、社交

和靈性都有裨益，有助建立豐盛的人生。 

 

除「身心靈健康」主題以外，是次申請亦歡迎過去及現正進行的「社區共創：重塑鄉

郊」項目提交計劃書，以擴展項目成效及推動香港鄉郊的永續發展。 

 

 

計劃書和預期成果 

 

本計劃現誠邀聚焦於以上主題的社區共創項目計劃書。是次身心靈健康主題的目標對

象可包括照顧者或其他特別需要的群組或人士。成功的計劃書將會在本港鄉村實行。

項目提案者將成為社區策展人去計劃、創造、實踐及推廣各類活動，達至目標的治療

效果（therapeutic effect）。如果計劃書包括提供任何與諮詢、正念靜觀或與保育相關

的活動，則應在計劃書中指明在相關領域的合資格專業人員和／或從業人員的參與。 



 
 
 
  （2021年 6月版本） 

2 
 

 

我們預期各項目計劃書都能包括互動元素，讓當地社區、訪客、更廣泛的社區人士以

及本計劃的團隊都能參與其中。獲選項目須於2022年9月30日前完成所有活動。成功入

選項目將獲邀參與將在2021年底舉辦的村樂節大型活動，相關支出將由村樂節另外資

助。 

 

我們的支援 

 

本計劃將以資金或其他形式的資源提供支援予各成功入選項目，當中包括：  

 搜尋場地 

 社區網絡 

 宣傳和推廣 

 有關鄉郊永續發展的專業意見 

 成效評估 

 

中心的團隊將與成功入選項目之提案者緊密合作以實行、監察和評估項目。提案者將

與中心的團隊定期接觸，或需要提交進度報告。 

 

參與資格 

 

歡迎相關業界人士，專家以及機構等申請。 

 

評審標準 

 

所有計劃書將由評審委員會按以下標準評核：  

 符合項目目標 

 創意和原創性 

 給當地社區帶來的好處  

 可行性和整體規劃質素  

 項目團隊的能力和承諾  

 長遠的可行性和可時續性  

 對「滙豐永續鄉郊計劃」的貢獻 

 

評審委員會成員將包含以下代表：  

 香港大學 

 慶春約  

 文化界 

 藝術和創意行業  

 其他相關專業界別 

 

項目提案者有機會獲邀向評審委員會介紹其計劃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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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程序 

 

項目提案者須遞交一份不多於十頁的計劃書，內含以下資料：  

1. 項目名稱 

2. 行政摘要（一頁） 

3. 項目提案者／團體的背景簡介（如有） 

4. 項目目標 

5. 項目詳情，理念和預期成果（包括關鍵績效指標(KPI)列表，例如參與的社區成

員的類別和數量及目標的治療效果） 

6. 人手安排 

7. 項目時間表和工作計劃 

8. 項目可持續性 

9. 對當地社區的好處 

10. 對「滙豐永續鄉郊計劃」的貢獻 

11. 所需的財政預算和支持（須列明各開支項目） 

 

我們在2021年8月預定了一輪評審；計劃書截止提交日期為2021年7月16日。 

 

知識產權  

 

如項目被評審委員會挑選並得到中心接納，提案者須與中心分享該項目的知識產權。 

 

查詢  

 

如有任何查詢，請與梁兆謙先生（電郵：yyan85@hku.hk；電話：3917-4905或游慧瑜

小姐（電郵：annawyau@hku.hk；電話：3917-5540）聯絡。 

 

聲明 

 

中心保留隨時改變本文件的詳情、指引和規則的權利，恕不另行通知申請人。中心保

留對任何申請拒絕或取消資格的權利。 

 


